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4-144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披露至今累计新增涉及诉讼、仲裁案件金额：16,916.38 万元，根

据案件所处阶段，其中未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 4,563.28 万元，累计已结

诉讼、仲裁案件金额 12,353.10万元。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其中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案件涉诉金额

合计15,826.22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案件涉诉金额合计 1,090.16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新增涉诉案件尚未判决，目

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于

2024年 7月 13日披露《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2）。截至目前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共计 33 起，所涉金额累计

为 16,916.3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7%。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仲裁方

/上诉人 

被告/被申

请仲裁方/

被上诉人 

第三人 案由 

涉案金

额（万

元） 

案件进

展 

情况 

1 

（2024）鄂

0112 民初

11380号 

武汉纳佳润诺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 - 

买 卖 合

同纠纷 
314.31 已撤诉 



  

2 

（2024）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5116

号  

湖南捷盈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武汉康圣达

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 

郴 州 市

第 一 人

民医院 

保 证 金

合 同 纠

纷 

1,107.9

6 
未开庭 

3 

（2024）渝

0153 民初

4168号 

重庆塞力斯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

区人民医院 

成 都 柯

林 斯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合 同 纠

纷 

4,431.4

7 

已调解,

已申请

财产保

全 

4 

（2024）鲁

1522 民初

5223号 

山东润诚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 

莘县人民医

院 
- 

合 同 纠

纷 

3,721.0

0 

已判决；

已 申 请

执行 

5 

（2024）渝

0120 民初

8387号 

曾小川 

重庆塞力斯

铭陇智慧医

疗科技有限

公司 

- 
合 同 纠

纷 
2.00 

一 审 已

判决 

6 

（2024）津

0110 民初

11676号 

天津英晖商贸有

限公司 

天津信诺恒

宏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 
买 卖 合

同纠纷 
41.55 

一 审 已

判决 

7 

（2024）湘

1002 民初

7604号 

湖南捷盈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武汉康圣达

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 

- 
合 同 纠

纷 

1,075.3

7 
待开庭 

8 

东 劳 人 仲

案 字

（ 2024 ）

1200号 

王传业 塞力医疗 - 
劳 动 仲

裁 
176.34 已裁决 

9 

东 劳 人 仲

案 字

（ 2024 ）

1201号 

胡春 塞力医疗 - 
劳 动 仲

裁 
109.41 已裁决 

10 

渝 璧 劳 人

仲 案 字

（2024）号

第 1139号 

王子平 

重庆塞力斯

铭陇智慧医

疗科技有限

公司 

- 
劳 动 仲

裁 
3.30 已开庭 

11 

（2024）鄂

0112 民初

8624号 

赵新平 塞力医疗 - 
债 券 交

易纠纷 
58.17 已撤诉 

12 

（2024）鄂

0112 民初

8647号 

冯臣 塞力医疗 - 
债 券 交

易纠纷 
10.01 已撤诉 

13 
（2024）鄂

0112 民初
吴淋 塞力医疗 - 

债 券 交

易纠纷 
89.78 已撤诉 



  

9329号 

14 

（2024）内

0102 民初

7785号 

欧仁图雅 

内蒙古塞力

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塞 力 医

疗、王玉

喜 

决 议 效

力纠纷 
- 待开庭 

15 

（2024）内

0102 民初

9631号 

内蒙古塞力斯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欧仁图雅 - 

证 照 返

还纠纷 
- 待开庭 

16 

（2024）内

0102 民初

9632号 

王政 

内蒙古塞力

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欧仁图雅 

- 

变 更 公

司 登 记

之诉 

- 待开庭 

17 

（2024）鄂

0112 民初

11994号 

内蒙古塞力斯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 - 

证 照 返

还纠纷 
- 待开庭 

18 

（2024）鄂

0102 民初

12810号 

曹文静 

武汉瑞楚医

疗科技有限

公司 

塞 力 医

疗 

决 议 效

力纠纷 
- 

待 二 次

开庭 

19 

（2024）鲁

0104 民初

11502号 

山东思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山东润诚医

学科技有限

公司 

- 
买 卖 合

同纠纷 
254.05 已开庭 

20 

（2024）鄂

0112 民初

11070号 

塞力医疗 

连州市瑞通

医学检验实

验室有限公

司 

- 
买 卖 合

同纠纷 

2,883.4

6 

一 审 已

判决 

21 

（2024）鄂

0112 民初

11619号 

塞力医疗 

清远瑞通医

疗器械有限

公司 

- 
买 卖 合

同纠纷 
202.75 已开庭 

22 

（2024）鄂

0112 民初

11043号 

塞力医疗 

清远瑞通医

疗器械有限

公司、广东

瑞通药业有

限公司 

- 
借 款 纠

纷 

1,878.7

4 
已开庭 

23 

（2024）鄂

0102 民初

14291号 

武汉奥申博科技

有限公司 

湖北瑞圣弘

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王

展鹏、王佳 

- 

建 筑 设

备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3.03 已开庭 

24 

（2024）鄂

0102 民初

14292号 

武汉奥申博科技

有限公司 

湖北瑞圣弘

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王

展鹏、王佳 

- 

建 筑 设

备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6.84 已开庭 

25 

银 兴 劳 仲

通 字

（2024）第

2354号 

魏玉丹 

塞力斯（宁

夏）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 
劳 动 仲

裁 
16.14 待开庭 



  

26 

银 兴 劳 仲

通 字

（2024）第

2353号 

马吉兴 

塞力斯（宁

夏）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 
劳 动 仲

裁 
7.54 待开庭 

27 

(2024) 鄂

0112 民初

11987号 

塞力医疗 
湖北汇深医

药有限公司 
- 

买 卖 合

同纠纷 
515.60 已调解 

28 

（2024）鄂

01民初 544

号 

徐昊林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0.70 待开庭 

29 

（2024）鄂

01民初 545

号 

刘文军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1.45 待开庭 

30 

（2024）鄂

01民初 546

号 

刘云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1.57 待开庭 

31 

（2024）鄂

01民初 547

号 

尹泽胜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0.62 待开庭 

32 

（2024）鄂

01民初 548

号 

王志新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0.48 待开庭 

33 

（2024）鄂

01民初 549

号 

樊承然 塞力医疗 -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纠纷 

2.74 待开庭 

 

（一）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保证金借

款纠纷(2024)武仲受字第 000005116 号 

1、仲裁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第三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仲裁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为合作关系，2015年1月-3月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就“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病理学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签订相关合作协议，2015年 3

月原告向被告支付 1,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至第三人指定账户，2021 年 7 月底，

六年合作期限届满，各方合作结束，被告未按照约定将履约保证金退还至原告，



  

被告构成严重违约。 

（2）请求 

①被告向原告返还履约保证金 1,000万元； 

②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1,029,616.44 元； 

③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50,000元）。 

（3）诉讼进展 

本案尚需武汉仲裁委员会排期开庭审理。 

（二）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合同纠纷（2024）

渝 0153 民初 4168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第三人：成都柯林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2020年 4月 10日，被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和第三人签订合作协议，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服务，但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要求

被告按约定支付合同款，被告拒不支付，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 43,720,488.8 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376,056 元； 

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 

（3）保全情况 

2024 年 8月 14 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渝 0153执保 407号，

冻结被告名下银行存款 1,426.84万元。 

（4）诉讼进展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出具（2024）渝 01 诉前调确

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双方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经重庆市荣昌区知识产权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协议约定双方应付与应收款项



  

相互抵销后，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应向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的金额为 34,978,133.03 元，于 2025年 1月 20日前向原告分期支付。 

（三）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与莘县人民医院合同纠纷（2024）鲁 1522 民

初 5223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莘县人民医院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于 2024年 5月 30日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书》一份，截止协议签订之日，原告受让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

累计 37,210,087.88 元，被告未履行。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37,210,087.88 元及逾期利息； 

②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等费用。 

（3）诉讼进展 

2024 年 10 月 21 日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出具（2024）鲁 1522 民初 5223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 

（四）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康圣达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24）湘 1002 民初 7604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被告二：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二为合作关系，被告一与报告二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病

理学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签订相关合作协议，被告二与原告就上述项目签订合作

协议，在完成相关项目的装修，所需设备及维保后，被告二向被告一出具《委托



  

收款声明》和《授权委托书》，由原告直接与被告一结算。截至 2024 年 4月 30

日，被告一未按约定支付原告货款。 

（2）请求 

①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 10,173,477.03 元； 

②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580,200.53元； 

③判令两被告本案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 

（3）诉讼进展 

本案将于 2024 年 12月 12日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五）山东思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24）鲁 0104 民初 11502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山东思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购买原告的产品，截至 2024年 4月 19日，被告欠原告货款 2,540,450

元。原告与报告就欠款事宜多次沟通，被告不予支付。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540,450 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函费等。 

（3）诉讼进展 

本案已于 2024年 10月 29日在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六）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连州市瑞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2024）鄂 0112 民初 11070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连州市瑞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系原告持股 30%的参股公司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帮助被告拓展业务，给予对方一定的合作支持及较长回款期等，被告未能按照

进货时承诺向原告支付货款。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 28,443,194.13 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诉讼进展 

2024 年 11月 18 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鄂 0112 民初 11070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七）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2024）鄂 0112 民初 11619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系原告持股 30%的参股公司，为帮助被告拓展业务，给予对方一定的合

作支持及较长回款期等，被告未能按照进货时承诺向原告支付货款。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 200万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诉讼进展 

本案已经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八）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东

瑞通药业有限公司借款纠纷（2024）鄂 0112 民初 11043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一系原告持股 30%的参股公司，2020 年 9月 18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

借款合同，约定根据其经营情况分期提供借款金额 3,000万元。同日原告与被告

二签订股权质押担保合同，被告二以其持有的被告一 70%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承担

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实际提供 1,760万元借款，2023年 12月被告已归还 200万

元，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被告一仍欠原告借款本金 1,560万元及利息 318.74

万元未偿还。 

（2）请求 

①判令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 1,560万元及利息 318.74万元； 

②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所欠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③判令原告对被告二持有的被告一 70%的股权享有质权，并就该股权拍卖、

变卖所得款在被告一未清偿的借款本息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④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二被告承担。 

（4）诉讼进展 

2024 年 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鄂 0112财保 39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一银行存款 18,787,400 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

财产。 

（九）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2024)鄂 0112 民初 11987 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原告与被告陆续签订了多份《耗材采购



  

协议》，并分别向被告支付了《耗材采购协议》对应货款，其中被告未向原告供

货的部分款项共计 4,501,088.04 元。2024 年 7 月 29 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合同

解除通知》，并要求被告返还未供货部分原告已支付的款项。 

（2）请求 

①判令原被告间签订的 18份《耗材采购协议》于 2024年 7月 29日解除； 

②被告向原告返还《耗材采购协议》项下的合同款 4,501,088.04 元； 

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632,427.53 元； 

④判令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本案被告承担。 

（3）诉讼进展 

双方已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签订调解协议，约定签订的协议解除，相应款

项抵销处理后，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 3,973,155.04 元,被告分期于 2025 年 12

月 31日前向原告支付。 

 

二、公司前期已披露且有后续进展的仲裁或诉讼情况 

序

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仲裁

方/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

仲裁方/被上

诉人 

第三人 案由 

涉案金

额（万

元） 

案件进展 

情况 

1 

(2023)武

仲受字第 

000004275

号/（2024）

武仲裁字

第 

000003783

号 

塞力医疗 

黑龙江塞力斯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林中刚 

- 
借款纠

纷 
187.57 

已裁决，被申

请人已支付

完毕全部款

项 

2 

(2024)川

34民终

2395号 

张春蕾 

凉山塞力斯智

慧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 
劳动仲

裁 
90.23 

二审已开庭，

未判决 

3 

(2024)武

仲受字第

000001756

号 

塞力医疗 
湖北汇深医药

有限公司 
- 

借款纠

纷 
253.90 公司已撤诉 

4 

（2024）鲁

0103民初

9435号 

塞力医疗 邵万秋 - 

损害公

司利益

责任纠

纷 

468.28 公司已撤诉 

5 （2024）鄂 塞力医疗 天津市第一医 天津信诺 买卖合 297.65 已调解，被告



  

0112民初

6520号 

院 恒宏医疗

科技有限

公司 

同纠纷 向原告分期

支付本金及

利息 

6 

（2024）新

2925民初

1008号 

阿克苏咏林瑞福

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新和县人民医

院 
- 

合同纠

纷 

2,145.8

6 
已开庭 

注：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转让所持有的阿克苏咏林瑞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目前该公司已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相关转让股权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月 6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

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2）。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案件

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

司利润的影响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5日 


	 前次披露至今累计新增涉及诉讼、仲裁案件金额：16,916.38万元，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其中未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4,563.28万元，累计已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12,353.10万元。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其中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案件涉诉金额合计15,826.22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案件涉诉金额合计1,090.16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新增涉诉案件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于2024年7月13日披露《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截至目前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共计33起，所涉金额累计为16,916.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97%。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保证金借款纠纷(2024)武仲受字第000005116号
	1、仲裁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第三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 仲裁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为合作关系，2015年1月-3月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病理学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签订相关合作协议，2015年3月原告向被告支付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至第三人指定账户，2021年7月底，六年合作期限届满，各方合作结束，被告未按照约定将履约保证金退还至原告，被告构成严重违约。
	（2）请求
	①被告向原告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
	②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029,616.44元；
	③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50,000元）。
	（3） 诉讼进展
	本案尚需武汉仲裁委员会排期开庭审理。
	（二）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合同纠纷（2024）渝0153民初4168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第三人：成都柯林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2020年4月10日，被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和第三人签订合作协议，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服务，但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约定支付合同款，被告拒不支付，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43,720,488.8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76,056元；
	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
	（3） 保全情况
	2024年8月14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渝0153执保407号，冻结被告名下银行存款1,426.84万元。
	（4） 诉讼进展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日出具（2024）渝01诉前调确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双方于2024年10月12日经重庆市荣昌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协议约定双方应付与应收款项相互抵销后，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应向重庆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金额为34,978,133.03元，于2025年1月20日前向原告分期支付。
	（三）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与莘县人民医院合同纠纷（2024）鲁1522民初5223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莘县人民医院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截止协议签订之日，原告受让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累计37,210,087.88元，被告未履行。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37,210,087.88元及逾期利息；
	②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等费用。
	（3）诉讼进展
	2024年10月21日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出具（2024）鲁1522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
	（四）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24）湘1002民初7604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被告二：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原告与被告二为合作关系，被告一与报告二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病理学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签订相关合作协议，被告二与原告就上述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在完成相关项目的装修，所需设备及维保后，被告二向被告一出具《委托收款声明》和《授权委托书》，由原告直接与被告一结算。截至2024年4月30日，被告一未按约定支付原告货款。
	（2）请求
	①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10,173,477.03元；
	②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580,200.53元；
	③判令两被告本案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
	（3）诉讼进展
	本案将于2024年12月12日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五）山东思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4）鲁0104民初11502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山东思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购买原告的产品，截至2024年4月19日，被告欠原告货款2,540,450元。原告与报告就欠款事宜多次沟通，被告不予支付。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540,450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函费等。
	（3）诉讼进展
	本案已于2024年10月29日在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六）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连州市瑞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4）鄂0112民初11070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连州市瑞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系原告持股30%的参股公司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帮助被告拓展业务，给予对方一定的合作支持及较长回款期等，被告未能按照进货时承诺向原告支付货款。
	（2） 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28,443,194.13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诉讼进展
	2024年11月18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鄂0112民初1107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七）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4）鄂0112民初11619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系原告持股30%的参股公司，为帮助被告拓展业务，给予对方一定的合作支持及较长回款期等，被告未能按照进货时承诺向原告支付货款。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200万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 诉讼进展
	本案已经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八）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借款纠纷（2024）鄂0112民初11043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被告一系原告持股30%的参股公司，2020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根据其经营情况分期提供借款金额3,000万元。同日原告与被告二签订股权质押担保合同，被告二以其持有的被告一70%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实际提供1,760万元借款，2023年12月被告已归还200万元，截至2024年7月31日，被告一仍欠原告借款本金1,560万元及利息318.74万元未偿还。
	（2）请求
	①判令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1,560万元及利息318.74万元；
	②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所欠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③判令原告对被告二持有的被告一70%的股权享有质权，并就该股权拍卖、变卖所得款在被告一未清偿的借款本息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④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二被告承担。
	（4） 诉讼进展
	2024年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鄂0112财保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一银行存款18,787,4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九）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4)鄂0112民初11987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
	2、诉讼主要情况
	（1）诉讼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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